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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24 年 6 月 3 日
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

有關利得税下的開支扣除和免税額的法例修訂建議

目的

財政司司長於 20 24 - 25 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講辭中宣布就

還原租用處所至租用前狀況所招致的開支 ( “還原租用處所開支 ” )

提供税務扣除，以及取消商業建築物或構築物與工業建築物或構

築物每年免税額的申索期限。本文件就上述措施概述政府的詳細

建議。  

指導原則

2 .  就還原租用處所開支提供新税務扣除的建議及取消商 /工

業建築物或構築物每年免税額的申索期限的建議旨在維持本港

税制的競爭力，並向納税人提供減免。在財政預算案演講辭發表

後，我們已就兩項建議的措施收集有關持份者的意見。政府在制

訂詳細方案時，會遵循下列指導原則：  

( a )  維持香港簡單而具競爭力的利得税制度；

( b )  讓企業廣泛受惠，但同時充分顧及措施遭濫用的風險；以

及

( c )  盡量減輕納税人的合規成本。

就還原租用處所開支提供税務扣除的建議

3 .  一般而言，租賃如賦予承租人物業的獨有管有權，便屬資

本資產，而為取得該租賃而招致的任何開支同屬資本性質。承租

人如有責任在租賃期滿時把處所還原至原有狀況，則還原租用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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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開支應視為取得該租賃的資本開支的一部分。因此，還原租用

處所開支屬資本性質，所以根據《税務條例》(第 11 2 章 )第 17 (1 ) ( c )

條，現時不能作出扣除 1。  

4 .  在香港，企業通常會租用辦公室或店鋪之類的處所來經營

業務，而且一般須負責在租賃期滿或提早終止租賃時把 處所還

原。雖然還原租用處所開支屬資本性質，但這類開支實際上是一

般營業開支，且是企業每次需要搬遷、擴充營業或縮減規模時都

必須招致的開支。因此，我們認為在符合指定條件的情況下，就

還原租用處所開支提供税務扣除，屬合理的做法。  

5 .  在這方面，新加坡的情況與香港相似。還原租用處所開支

在當地被視為資本開支，一般不可在計算所得税時扣除。然而，

在符合以下條件的情況下，新加坡就還原租用處所開支提供税務

扣除：  

( a )  有關開支已招致 2；

( b )  申索的開支在租賃協議上訂明。這些開支被視為最初租用

有關物業作業務用途所涉開支的一部分；以及

( c )  有關處所並非因承租人結束營業而空置。

6 .  就建議的還原租用處所開支税務扣除的申索條件，我們已

徵詢有關持份者的意見。如新加坡的有關制度直接應用於香港，

有關持份者有以下的意見：  

( a )  還原租用處所的要求有時並沒有在租賃協議內訂明，而只

是出租人與承租人在租賃開始前或租賃期內透過口頭協

議或其他安排作出有關協定。在如此情況下招致的還原租

用處所開支，也應納入擬議税務扣除措施的涵蓋範圍。  

1 香港實行簡單而具競爭力的税制，不會就屬資本性質的收益徵税。相應地，屬

資本性質的任何開支，或資本的任何虧損或撤回，亦不可扣除。  

2 《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》第 16 段訂明，某物業、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成本包括

拆卸和移除該項目和還原該項目所在用地的初步估算成本，某實體在取得該

項目時招致，或因其在某段期間使用該項目作生產貨物以外用途而招致的責

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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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承租人如須在租賃期滿或提早終止租賃時還原租用處所，

則不論其在騰出處所後繼續或結束營業，都必須履行有關

責任。因此，在結束營業時招致的還原租用處所開支亦應

符合獲得擬議税務扣除的資格。  

( c )  為履行還原租用處所的責任，有些承租人會向出租人支付

一筆款項，以代替實際進行還原工程並支付所招致的費用，

這種情況頗為常見。只要所付款額就有關情況而言屬合理，

其所付款項亦應符合獲得擬議税務扣除的資格。  

7 .  擬議措施既要有廣泛的適用範圍，也要顧及濫用申索的風

險。在平衡兩方面的需要後，我們建議還原租用處所開支如符合

以下條件便可在香港予以扣除：  

( a )  所申索的還原租用處所開支實際上已招致或有關款項實

際上已支付。根據適用的會計準則就還原租用處所開支所

作的撥備 (例如根據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6 號》攤銷資

本化的還原租用處所開支 )，將不可獲扣除；以及  

( b )  税務局信納承租人有責任在租賃期滿或提早終止租賃時

把處所還原至租用前狀況。有關責任可以在租賃協議中訂

明，或透過出租人與承租人所作的其他安排作出協定。擬

議的税務扣除不但涵蓋承租人因還原處所而招致的開支，

亦包括承租人為履行還原租用處所的責任而向出租人支

付的款項，惟有關開支須實際上已招致或有關款項實際上

已支付，而且所招致的開支或所付款項的數額就有關情況

而言屬合理。  

無論有關業務在還原租用處所開支已招致後是否結束，都不會對

有關開支是否可予扣除造成影響。  

8 .  如法例修訂建議獲通過，我們計劃由 2 0 24 / 2 5 課税年度起

實施擬議的還原租用處所開支税務扣除。  

取消商 /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每年免税額的申索期限  

9 .  現時《税務條例》規定，納税人在任何課税年度的應評税

利潤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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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須扣除就建造商業建築物或構築物和工業建築物或構築

物所招致的資本開支而給予的下述免税額；以及  

 商業建築物或

構築物  

工業建築物或

構築物  

初期免税額  -  2 0 % 

每年免税額  4 % 4 % 

 

( b )  在商 /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發生某些事件時 (即被出售、拆

卸或停止使用 )，藉結餘課税或結餘免税額 (以下稱為“結

餘調整” ) 3予以調整。  

商業建築物或構築物和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的每年免税額在下

文分別稱為 “商業建築物免税額 ”和 “工業建築物免税額 ”。  

1 0 .  商業建築物免税額和工業建築物免税額的申索年期最長

為 25  年或 50  年 4，申索期限由有關商 /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首次

使用的課税年度起計 5(“使用期 ” )。商 /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如在

使用期屆滿前售出，賣家須作結餘調整，而買家則可按緊接售出

後的開支剩餘額，就使用期的剩餘年數申索商業建築物免税額或

工業建築物免税額。然而，倘若該建築物或構築物在使用期屆滿

後才售出，賣家仍須作結餘調整，但僅由於在買家購入該商 /工業

建築物或構築物時其使用期已告屆滿，買家將無權申索任何商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倘若售賣得益超出緊接售出之前的開支剩餘額，超出的款額 (以先前給予有關

商 /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的初期免税額和每年免税額的總和為上限 )為結餘課

税，須予以課税。倘若開支剩餘額超出售賣得益，二者差額為結餘免税額，可

予以扣除。開支剩餘額是指建造該商 /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所招致的資本開支

額，扣減任何給予的初期免税額、每年免税額及 /或結餘免税額，再加上任何

作出的結餘課税。  

4  就在 1965/66 課税年度的評税基期開始或之後首次使用的工業建築物或構築

物，或是就商業建築物或構築物而言，工業建築物免税額或商業建築物免税額

的申索年期最長為 25 年。但就在 1965/66 課税年度的評税基期開始前首次使

用的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而言，可申索的工業建築物免税額，由首次使用的年

份起計，最長為 50 年。  

5  任何人如在 1998/99 課税年度開始前就建造商業建築物或構築物所招致的資

本開支享有相關權益，則 1998/99 課税年度便會被視為該商業建築物或構築物

首次使用的課税年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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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免税額或工業建築物免税額。附件所載例子闡明買家在使

用期屆滿前和屆滿後購入商業建築物可獲得的商業建築物免税

額的計算方法。  

1 1 .  在檢視商業建築物免税額與工業建築物免税額制度後，我

們認為商業建築物免税額或工業建築物免税額的申索期限會導

致一個情況，就是商業建築物或工業建築物的買家在使用期屆滿

前和屆滿後所招致的資本開支即使一樣，所得到的税務待遇卻有

差別。一手商 /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的買家和二手商 /工業建築物

或構築物的買家亦會因有關申索期限，而導致他們享有商業建築

物免税額或工業建築物免税額的資格有所不同，長遠而言會減低

買家購買二手商 /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的意欲。  

1 2 .  為維持本港商業建築物免税額與工業建築物免税額制度

的競爭力，並打造有利營商的環境，我們建議政府取消商業建築

物免税額與工業建築物免税額的申索期限。在優化制度下，買家

可獲的商業建築物免税額或工業建築物免税額，將按建造成本或

緊接售出後的開支剩餘額的 4 %計算 (視屬何情況而定 )，直至建

造成本或開支剩餘額全數申索為止。在不設申索期限的情況下，

按每年 4 %計算買家可獲的商業建築物免税額的方法載於附件。  

1 3 .  我們亦已就商業建築物免税額與工業建築物免税額制度

的修訂建議諮詢有關持份者。持份者普遍歡迎建議，並就工業建

築物免税額的過渡安排提出意見。我們將審視所收集的意見，以

制訂詳細的立法建議。首批納税人由 1 9 98 / 9 9 課税年度開始申索

商 業 建 築 物 免 税 額 ， 有 關 商 業 建 築 物 免 税 額 的 使 用 期 將 於

2 0 23 / 24 課税年度之後屆滿。為配合有關情況，如法例修訂建議

獲得通過，擬議安排將由 20 24 /2 5 課税年度起生效。  

對財政的影響  

1 4 .  由於納税人現時無須在利得税報税表中提供有關還原租

用處所開支的資料，我們沒有相關的統計數字來估算政府因擬議

税務扣除而減少的收入。然而，據我們理解，還原租用處所開支

一般只佔納税人營業額的一小部分，因此擬議税務扣除應不會對

政府收入帶來重大影響。另一方面，擬議的税務扣除將有助維持

本港利得税制度的競爭力，鞏固香港作為亞洲主要商業樞紐的地

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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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根據 2 02 1 /22 課税年度商業建築物免税額與工業建築物免

税額制度的統計數字，預計政府每年可能減少約 1 .59 億元收入

(商業建築物免税額︰ 1 .26 億元，工業建築物免税額︰ 3 , 300 萬

元 )。  

未來路向  

1 6 .  如建議獲委員支持，我們會着手法例修訂建議的草擬工

作，以期在 20 2 4 年第四季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。  

徵詢意見  

1 7 .  請委員就上文第 3 至 1 5 段所述的利得税擬議優化措施的

特點提供意見。 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庫務科  

2 0 24 年 5 月  

  



 

附件  

例子：關乎一幢商業建築物的商業建築物免税額  

賣家以 1 億元興建一幢商業建築物，其後以 1 . 5 億元售予買家。  

在 “設有 ”和 “沒有 ”申索期限的情況下，向賣家作結餘調整和給予買家的商

業建築物免税額的計算方法如下：  

 設有期限  沒有期限  

 情況 A 情況 B 情況 C 

 百萬元  百萬元  百萬元  

賣家     

已申索商業建築物免税額的年期  10 年  25 年  25 年  

建築物的建造成本  100 100 100 

減：已給予的商業建築物免税額 [A] 40 100 100 

售出前的開支剩餘額 [B]  60 0 0 

減：售賣得益 [C] 150 150 150 

結餘課税 (C-B，但以 A 為上限 ) 40 100 100 

    

買家     

售出前的開支剩餘額  60 0 0 

加：向賣家徵收的結餘課税  40 100 100 

售出後的開支剩餘額  100 100 100 

    

享有商業建築物免税額的餘下年期  (25–10)年  

= 15 年  

(25–25)年  

= 0 年  

 

每年可申索的商業建築物免税額  100x1/15 = 6.7  0 100x4% = 4 

    

 




